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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說明 

第一節  本制度研訂之意義及經過 

一、會計之目的在於表達事業之經營成果及財務狀況，進而分析比較。為使財務

資訊能適當、適時地提供給股東、相關主管機關及內部單位，作為管理或釐

訂決策參考，特訂本制度。 

 本制度係基於產物保險業（以下簡稱產險業）業務特性及監理需要而規劃；

使產險業之會計資訊在同一標準規範下；保險監理可以獲取一致基礎之財務

報表，達到監理公正、公開與允當之目的。 

本制度係參照政府頒定之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所得稅法、保

險法、及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並參考我國及國

際間相關會計準則及實務作法，斟酌產險業之業務特性予以訂定，期供各產

險業處理各項會計及有關事務之參考準則。 

二、本制度研訂之經過 

 會計制度為各業處理會計事務之準則，亦為企業管理不可或缺之工具。政府

遷台初期，國內保險業包括產物與人壽兩類，公民營機構共有七家，其會計

事務之處理，雖各有章則或制度可循，但由於各公司歷史淵源互異，組織規

模亦未盡相同，兼以各主辦會計人員之觀點不一，以致彼此處理方式差距甚

大，其中尤以會計科目之繁簡編排不一，會計報告格式與內容之參差分歧，

影響主管機關之統計、分析與考核工作。同業有鑒於此，爰於民國四十年先

行訂定統一會計科目，共同試行。迨民國四十二年制訂「銀行業統一會計制

度」時，以國營銀行之中，有兼營保險業務者，為適應其需要，經將處理保

險業會計事務有關規定，亦納入其中，嗣又以保險業之業務性質與銀行業大

不相同，依據銀行業統一會計制度處理保險業會計事務，窒礙之處殊多，故

於民國四十九年再度根據本業經營與管理需要，單獨擬訂「保險業統一會計

制度」一種，由財政部轉呈，奉行政院主計處核准試行以迄於今。 

 上述奉准試行之「保險業統一會計制度」，在擬訂當時，因顧及配合國營行

局兼營保險業務之事實需要，故其有關科目之編排與報表之編造，仍多參照

銀行業統一會計制度之規定辦理，實質上與保險業專業會計之目標尚有若干

距離。加以未能因應各類保險業務性質，仍把產險與壽險勉強合而為一，不

便與困擾自是難免。且會計理論與企業管理觀念不斷革新進步，各業對於平

日會計事務之處理，非僅限於以往之以記錄帳項與產生報表為滿足，為適應

管理與業務經營之需要，原有保險業統一會計制度有重新加以修訂之必要。

自民國六十一年起台北市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即以其所屬會計委員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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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專案小組費數年之精力研討修訂，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完成呈送審查，嗣

經發現未臻理想發回重新研討，復於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完成修訂並再函請行

政院主計處審議，惟後來又發現尚有未臻理想之處，乃請停止審議。至民國

七十年六月十九日財政部保險審議委員會第五十八次會議決議，為使產險業

會計事務處理獲一致之準則，以利監督管理，乃委請該委員會陳委員遠哲負

責籌組專案編審委員會進行研擬產險業統一會計制度，並於民國七十二年六

月十八日財政部成立「產物保險業統一會計制度編審委員會」，正式由陳遠

哲擔任主任委員，參加單位有：行政院主計處、財政部金融司會計處、中央

再保險公司、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及台北市人壽保險及財產保險商業同業公

會及會員公司代表共同參與。編審委員會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二日完成保險

業會計制度草案，並提請財政部保險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民國八十二年四

月十九日產險公會為配合保險業務自動化需要重新研議修訂後再呈報財政

部 ，財政部民國八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台財保第 820171233 號函同意，民

國八十二年八月十日台財保第 820316789 號函頒行，自民國八十三年元月一

日起實施。後於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廿三日第一次修正奉准自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一日起實施。 

 民國九十年八月廿五日經濟發展諮詢委員會財金組獲致共識意見之一「健全

金融事業及公開發行公司會計制度，建議由財政部成立推動小組………參考

國際會計準則，於二年內全面檢討健全會計制度與國際制度接軌。」，財政

部證期會特成立推動改革小組，擬定「健全企業會計制度規定計劃」，其中

亦包括保險會計制度範本之檢討、修訂及宣導。財政部保險司即責成產險公

會修訂產物保險業會計制度範本，於民國九十二年四月完成修正報部准允備

查。 

其後，又為配合各號財務會計準則公報陸續發佈，暨「財產保險業財務業務

報告編製準則」等保險法令的修訂，本會亦配合修正產物保險業會計制度範

本並均報經主管機關備查。 

民國一ＯＯ年十月為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

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於民國一ＯＯ

年八月至民國一Ｏ一年二月七日止陸續頒佈修訂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將於民國一Ｏ二年一月一日適用施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一年七月完成

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Ｏ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頒佈修訂之「保險業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於民國一Ｏ四年會計年度施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五

年二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Ｏ六年一月二十四日頒佈修訂之「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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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於民國一Ｏ六年會計年度施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六

年四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Ｏ六年八月二十三日頒佈修訂之「保險業

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將於民國一Ｏ七年會計年度施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六

年十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Ｏ七年七月三十日頒佈修訂之「保險業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將於民國一Ｏ八年會計年度施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七年

九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於民國一Ｏ九年二月十五日、三月二十四日及五月

十一日頒佈修訂之「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民國一Ｏ九年會計年度施

行，本會乃於民國一Ｏ九年六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同業參考。 

配合長期專案類雇主意外責任保險及長期專屬客製化信用保險有分期收取保

費之情形，本會乃於民國一一Ｏ年十一月完成修正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供

同業參考。 

第二節  實施會計制度之目的 

一、本制度係為產物保險公司之會計事務參考準則，凡產物保險公司對於會計事

務之處理，視各公司實際需要參照本制度辦理。 

二、本制度目的為供股東及主管機關之管理，各產物保險公司均適用之；有關國

稅局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訂「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等編製之對外公開財務報表，仍得依其規定辦理之。 

第三節  本制度內容要點 

一、會計基礎 

 採用權責發生制，作為記帳之基礎。 

二、帳簿組織系統 

 帳簿組織系統因為配合傳票制度之採用，共分下列三式： 

(一) 採用複式傳票制者所採用。 

(二) 採用單式傳票制者所採用。 

(三) 採用複式傳票兼採各種專用傳票或代傳票制者所採用。 

 至於適用電腦處理會計事務者，因其處理系統視程式設計而異，可由各產險

業自訂處理系統，本章僅列簡明圖例，藉供參考。 

三、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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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作業之最終目標在於適時產生公正及充分表達之財務報表，故對於財務

報表之種類、編製期限、編製原則、附註之揭露事項及原則等作適當之規定。 

四、會計科目 

 會計科目之釐訂，為會計制度設計之骨幹，亦為本制度重點所在。本章除介

紹會計科目之設計原則及編號方式，並逐一說明各科目之內涵，最後再作分

錄之例舉以供參考。 

五、會計簿籍 

 本章介紹會計簿籍之設置原則，並說明會計簿籍之種類。 

六、會計憑證 

 本章介紹會計憑證之種類及設置原則，並規定以採用複式傳票為原則，並得

採用單式傳票，更鼓勵採用代傳票及專用傳票以簡化工作。 

七、會計事務處理準則及程序 

 本章首先介紹會計事務處理之準則，包括會計基礎、會計年度、記帳本位、

會計項目之構成要件及內容、入帳基準、評價方法等，然後說明各種會計事

務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 一般會計事務之處理：包括會計事務之範圍及執行、會計憑證之處理、

會計簿籍之處理、會計檔案之處理、會計人員之交代以及資金運用、

財產、退休金及庫藏股之會計處理。 

(二) 業務會計之處理程序：分別就直接承保業務、再保險業務之處理、各

項責任準備金之提存與收回會計處理等加以說明。核能保險及其他性

質特殊保險(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各項責任準備之提存與收回會

計處理依主管機關相關函令辦理，本範本不再另行贅述。 

(三) 財產會計事務之處理程序：首先就財產會計處理之原則加以敘述，接

著再分別敘述財產之預算、取得、減少、移動、減損及帳務處理。 

(四) 結（決）算會計事務之處理程序：分別就月算及結（決）算加以敘述，

特別注重在結（決）算各單位之配合與整理均作有較詳盡之列示。 

八、會計資料之電腦處理 

 介紹電腦制度、系統設計及程式編寫、資料之控制、檔案之處理。 


